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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北大学大型实验仪器设备
开放测试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湖北大学大型实验仪器设备开放测试基金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 北 大 学

2017 年 5 月 5 日

湖 北 大 学 文 件
校实训字﹝2017﹞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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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大学大型实验仪器设备开放测试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学校大型实验仪器设备（以下简称“大

型仪器设备”）的使用效益，促进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，进一

步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，保障大型仪器设备长期稳步高效

运转，充分调动教学科研人员和大型仪器设备机组人员的工作积

极性，特设立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测试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开放基金”），

并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学校的大型仪器设备原则上均实行开放共享，进

行有偿测试服务。

第二章 开放基金的来源、资助对象及发放原则

第三条 开放基金由学校专项拨款和个人自筹经费组成，实

验实训教学中心（以下简称实验中心）为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工作

的管理部门，负责开放基金的申请受理、发放、监督等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凡我校在职在岗、承担教学任务和科研项目的教师

均可申请开放基金资助。

第五条 开放基金以测试券的形式发放。资助额度的 70%为

专项拨款，30%为申请人自筹。

第六条 开放基金(测试券)应专款专用，严禁转给他人使

用。

第三章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范围

第七条 参加开放的大型仪器设备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单件或成套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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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专职人员管理、使用、维护；

3.仪器设备性能良好，能够正常使用。

第四章 开放基金申请与发放

第八条 开放基金的申请：

1.申请人填写《湖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测试基金申请

表》（在实验中心网站下载）。

2.申请表经项目负责人审核、签字后报送实验中心。

3.实验中心对申请表进行审核登记，对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开

具《湖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申请缴费单》。

第九条 开放基金的发放：

1.财务处设立“湖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测试基金”账户，

承担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的财务管理。

2.申请人持实验中心开具的《缴费单》，到财务处办理自筹

经费转入“湖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测试基金”账户的手续。

3.实验中心收到财务处收款凭证后，向申请人核发开放基金

测试券。

第五章 开放基金的使用

第十条 开放基金的使用

1. 开放基金仅用于开放机组人员的劳务报酬发放、仪器设

备的日常运行维护和维修，以确保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。

2．开放机组使用开放基金进行设备设备运行维护和维修时，

需填写《湖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》或《湖北大学大型

仪器设备耗材申购表》（在实验中心网站下载），经学院分管领导

和实验中心负责人审核后方可开展相关维护维修工作。大额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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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耗材采购项目，按招投标管理相关规定进行。

3.实验中心每年度对测试经费进行统计。实际所收测试经费

的 25%拨付给学院，用于开放机组人员的劳务报酬；65%用于机

组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和维修；10%用于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的管

理。

第六章 其他

第十一条 开放机组应按规范的测试程序为教师提供测试

服务，且必须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测试费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将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机组

管理人员的责任：

1.因服务态度不好受到投诉且查证属实的；

2.不按规定收取测试费的；

3.因管理不善或操作不当造成大型仪器设备损坏的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湖北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5 日印发

校对:刘 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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